
湘勘418队发〔2011〕29号
关于做好“千层次人才”评选工作的通知

队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为做好我队“千层次人才”的评选工作，根据省局《关于做好第一届局“十百千人才工程”人选评选工作的通知》（湘勘发〔2011〕51号）和《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十百千人才工程”实施暂行办法》（湘勘发〔2011〕20号）精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组织领导

“千层次人才”的评选工作在省局指导下，由队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有关专家组成的评委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整个评选工作。评选工作按照《关于做好第一届局“十百千人才工程”人选评选工作的通知》和《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十百千人才工程”实施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二、评选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公平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评定的原则，坚持回避制度原则。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

三、评选范围

从各类专业技术在岗工作人员中选拔。

四、评选总量

评选总量控制在专业技术人员的30%以下或职工总数的10%以下。

五、评选专业及比例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分专业技术岗位和技术管理岗位，分别占80%和20%。

（一）专业技术岗位分主系列和辅助系列。各系列、各专业之间比例按从事工作的侧重点和经营总量合理安排（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可适当提高）。

1、主系列主要包括：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地球物理勘查及遥感、地球化学勘查、地质实验测试、探矿工程、测绘工程等占80%。

2、队职工医院的主系列为卫生系列占10%。

3、辅助系列（主要包括：会计、经济、统计、档案等）占10%。

（二）技术管理岗位各系列及专业的比例按从事岗位的性质和所评职称类别相对应来确定。

六、评选条件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丰富实践经验，对所从事的专业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是本专业或本学科的技术骨干人才，并且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受聘担任高级职称1年以上；

2、受聘担任中级职称3年以上；

3、受聘担任钻探、测量、工勘、地质主专业的技师2年以上。

（二）熟悉本专业有关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规程，具备对中型项目问题进行评估和鉴定的能力。

（三）具备下列条件之二：

1、主持或为主完成一项及以上中型省部级项目；

2、曾担任一项及以上中型工程项目的项目或专业负责人，组织制定技术方案和撰写技术报告；

3、主持过企业规划设计、项目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等方面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果；

4、主持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的设计和推广，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获得过局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6、聘为中级以上职称3年以上，现担任单位（部门）技术负责人；

7、聘为中级以上职称5年以上，现担任项目（小组）技术负责人。

（四）在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发表论文一篇以上，作者排名第一，或参与编写中型及以上项目（规划、规章制度）报告3个。实用操作型人才除外。

七、评选程序

（一）推荐

采取个人自荐，自荐材料须写明符合评审条件中的相应条款并附证明材料。填写《局“十百千人才工程”人选情况登记表》和《局“十百千人才工程”人选申报情况一览表》（表样在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网站下载），《“千层次人才”评选附表》（见附件），由各单位（部门）签署推荐意见，统一于2011年8月5日前交队劳人科，逾期不再受理。

（二）评选

分系列、专业由评选专家组评选、再经队评委领导小组审核，进行公示后确定最终人选。

八、经公示无异议后，报省局审批备案。

九、其他未尽事项按湘勘发〔2011〕51号、湘勘发〔2011〕20号执行。

附：“千层次人才”评选附表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抄送：队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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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千层次人才”评选附表
填表说明：1、请专家根据通知中的评选条件及填报者材料在对应代号栏内打“∨”。

          2、单位负责人必须签字，未签字者不能参与评选。

          3、各单位可以统一汇总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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